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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巴馬總統向家長及學生保證，在其政府之協助下，他們將會有

更優秀的教師及學校，使美國學生的成績迎頭趕上其他國家的學生。 

歐巴馬政府日前公佈廢除2002年小布希總統所制定的「有教無

類」法案，以導正原法案的缺失，包括在過去十年來將全美超過1/3

的學校列為「不及格」，造成教育體制的一股亂象，致使部分州之學

術成就下降。 

教育官員於規劃廢除「有教無類」法案的建議中表示，新計畫將

不會懲罰未達標準的學校，而是強調獎勵有進步的學校，特別是弱勢

及少數族裔學生較多的學校 

歐巴馬總統希望在3月15日將修正案提送國會審查。新法中要

求各州採行新的標準，確保學生為進入大學或就業作好準備，而不僅

是像「有教無類」法一樣要求學業成績達每一年級之標準。同時，新

法也將允許各州將閱讀及數學以外的課程作為是否達到聯邦標準的

評鑑項目。此舉使許多教育團體感到欣慰，彼等批評「有教無類」法

之規定形同鼓勵教師忽視歷史、藝術、科學、社會研究及其他重要學

科。 
此外，白宮更採取了45年來的創舉，建議將聯邦教育經費增加

40億美元，其中大多數將用於增加各州之競爭型經費，以取代舊法

以公式為基礎之補助。 
 
其他有關新法的重點包括： 

一、 提供更多獎勵予學生成就顯著進步的極弱勢之學校—包括經費

與彈性，並將其作為低社經社區內力求改進學校之的典範。 

二、 採用較積極之作為整頓表現最差的5％學校；包括要求該州接

管聯邦補助弱勢學生經費、撤換校長及半數之教師或關閉學校。 

然而，代表全美1,400萬教師之美國教師聯盟近日也發表聲明，批評

新法：「將學校及學生成就之責任全歸之於教師，而全無授予任何權

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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